
風 險 預 告 書

認購 (售) 權證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與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認購 (售)權證買賣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認購 (售)權證之交易特性與股票不同，

由於其具備高投資效益之財務槓桿特性，雖有機會以有限成本獲致極大收益，也可能短期內即蒙受全額損失， 台端於開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之財務能力與經濟狀況，是

否適宜此種高槓桿特性之交易。決定從事交易前， 台端尤應瞭解下列各項事宜：

一．認購(售)權證基於其商品之特性，係以對特定證券之買賣權利作為交易標的，故在權證之存續期間 ， 其價格皆與其該特定證券之價格互動， 台端應留意 該證券

價格波動對其認購(售)權證之影響。

二．上市上櫃前之認購(售)權證，其發行價格、行使比率等發行條件係由發行人訂定，上市上櫃後在集中交易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並自由轉讓時，其價格則由市場之

供需機制決定。

三．台端於購買認購 (售) 權證前，應先行瞭解與發行人履約能力有關之財務、信用狀況，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檯買賣中心不負責擔保發行人之履約責任。

四．認購 (售) 權證因發行人違反上市上櫃契約，或因標的證券下市下櫃等因素，而必須終止上市上櫃時，持有未到期之認購 (售) 權證者，應依原發行條件規定，由發

行人按約定之價格收回，以了結發行人之契約責任。

五．一般情況下，認購 (售) 權證屆期且無履約價值，該權證即無任何價值；即另尚有履約價值，若 台端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該權證亦如同毫無價值可言。

六．以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及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購(售)權證，均採無升降幅度限制。買賣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認購(售)權

證，尚應考量匯率及其他風險。

七．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及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於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或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達到下（上）限價格或指數時，當日視同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並於

次二營業日到期，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標的證券成交價格之簡單算數平均價或標的指數之簡單算數平均數採自動現金結算；如標的證券無成交價格，則

按該權證到期日標的證券開盤競價基準計算；如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及到期日標的證券暫停交易或停止買賣，則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標的證券之收盤價格

計算。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為列舉性質，對所有認購 (售)權證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尚無法一一詳述， 台端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細研讀外，對其他可

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有所預警，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從事此類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

第一上市(櫃)有價證券風險預告書

第一上市(櫃)有價證券，係指第一上市(櫃)公司，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買賣中心)上市(櫃)之股票以

及以該股票為標的之相關有價證券。投資人於交易前，應審慎評估自身之財務能力與經濟狀況是否適於投資該有價證券、瞭解投資該有價證券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並特

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第一上市(櫃)公司係註冊地在外國的公司，受當地國之法令規範，其公司治理、會計準則、稅制等相關規定與我國規定，或有不同，且與我國企業之上市(櫃)標準、

審查方式、資訊揭露、股東權益之保障及監理標準等，或存有差異，投資人應瞭解此特性及其可能之潛在風險。

二．投資人於投資第一上(櫃)有價證券前，應膫解發行機構，以及其所投資標的及市場上特性與風險，包括：投資標的之商品特性及於我國市場交易時之流動性風險、發

行機構之財務業務風險、發行機構所在地之政治、經濟、社會變動、產業景氣循環變動、法令遵循等風險。

三．第一上市(櫃)有價證券係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進行買賣，委託買賣事項均遵照國內法令及集中交易市場 (或櫃檯買賣市

場)規定辦理。

四．第一上市(櫃)有價證券簡稱前二碼為「F-」者，表示其股票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F*」者表示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10 元。

五．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為列示性質，對於所有第一上市(櫃)有價證券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投資人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

研讀外，另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訊，並對其他可能影響投資判斷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確實做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交易而遭到難以承

受之損失。

──────────────────────────────────────────────────────────────────────────

附認股權有價證券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分別訂定之附認股權有價證券買賣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從事交易上市或

上櫃附認股權有價證券前， 台端應充分了解下列事項：

一．附認股權有價證券係為證券加附認購股票之權利，基於附認股權之特性，係為對標的證券之買賣權利，其價值皆與其標的證券之價格互動，投資人應留意標的證券價

格對附認股權有價證券之影響。

二．上市或上櫃前附認股權有價證券之發行價格、行使附認股權之條件暨其相關事宜，係由發行人訂定，上市或上櫃後在集中交易市場交易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並自由轉

讓時，其價格則由市場之供需機制決定。

三．投資人於購買附認股權有價證券前，應先行瞭解與發行人履約能力有關之財務、信用狀況，台灣證券交易所或財團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不負責擔保發行人之履約

責任。

四．一般情況下，附認股權有價證券在可行使執行附認股權期間屆滿，而投資人未提出行使權利之要求，則視同放棄行使權利。

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為列舉性質，對所有附認股權有價證券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投資人於交易前除需對本風險預告書詳細研讀外，對其可

能影響之因素亦需有所預警，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從事交易需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興櫃股票風險預告書 (民國 100 年 12 月 30日 修正)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簡稱櫃檯中心) 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修正後，櫃檯買賣股票區分為上櫃股票與興櫃股票二種。興櫃股票此一制度係為提供未上市未上櫃股票交易管道，進而協助更多新

興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登錄條件相對一般上櫃股票較為寬鬆，櫃檯中心僅接受登錄，不進行實質審查。 台端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能力與經濟狀況是否適於投資此種

股票。在決定是否交易前， 台端應特別考慮以下事宜：

一．興櫃股票之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

二．買賣興櫃股票前﹐已充分瞭解：

(一) 興櫃股票可能具有流通性較差及公司資本額較小、設立時間較短等特性且無獲利能力之限制等條件之限制。

(二)興櫃股票交易應委託證券經紀商與各該興櫃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議價買賣或直接與各該興櫃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議價買賣，但後者每筆交易之數量應在十萬股(含)以上。

(三) 興櫃股票之議價交易程序、給付結算應盡之義務、錯帳、違約之處理及相關權利義務之規定。

三．台端如欲買賣外國發行人發行之興櫃股票，應特別注意該種興櫃股票之發行公司註冊地在外國，可能存在營運地所屬國家政經環境變動、註冊地的法律變更及資訊揭

露差異等風險因素。另其股票簡稱之前二碼為｢F-｣者，表示每股面額為新臺幣十元；簡稱之前二碼為｢F*｣者，表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新臺幣十元。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對於所有興櫃股票交易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 台端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可能之

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 100.12.30 版


